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8年5月21日                     府行救字第1080113619號      

訴 願 人：盛品鑫有限公司    地址：南投縣竹山鎮延平路15號

代 表 人：羅伊滋            住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8年02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080001868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108年1月8日21時30分會同陳情人，至竹山鎮延平路15號訴願人公司附近巡察，發現有腥臭味道，遂沿水溝巡察，發現由盛品鑫有限公司排出之污水所產生，已影響附近空氣品質，污染水溝影響環境衛生，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以108年02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080001868號裁處書罰鍰新臺幣6,000元整，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本案裁處書業於同年2月12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同年3月11日向原處分機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條：「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同法第27條第2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二、污染地面、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千2百元以上6千元以下罰鍰。…三、為第27條各款行為之一。」、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自然人、法人、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體、中央或地方機關（構）或其他組織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或自治條例之行政法上義務，經處分機關處分停工、停業或新臺幣5千元以上罰鍰者，處分機關並應令該自然人、法人、機關或團體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負責環境保護權責人員接受1小時以上8小時以下環境講習。」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8年12月22日環署廢字第0980112231號函釋意旨：「『污染行為』係由稽查人員視該行為所造成環境污染之事實予以認定，如確實有影響環境衛生，則可視為污染環境之行為…。」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原處分機關未於稽查當日進廠確認…，更未通知訴願人派員參與稽查程序，率認該處廢水為訴願人所排放…」、「該處廢水是否係冠億印刷廠所排出之事業廢水…」及「稽查當日訴願人廠內水處理設備正進行歲修作業中…廢水暫時儲放於廢水儲存槽內，無法經由廢水處理設備放流口處排放汙水致排水溝…」。（二）、「原處分機關未有現場存有「明顯腥臭味」之客觀事證，亦無查驗自訴願人公司大門右側排水溝排出之液體是否為廢水及有無污染水溝環境之可能…。」（三）、「本件原處分機關所指行為地位在竹山工業區內，是否為執行機關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若原處分機關所指行為地並非經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則無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規定之適用…。」等語，資為爭議。
3、 經查本縣竹山鎮公所91年10月15日竹鎮清字第0910022930號公告「竹山鎮行政轄區為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指定清除區」，故竹山鎮全鎮轄區均為指定清除地區，核先敘明。本案原處分機關於108年1月8日21時30分會同陳情人，至竹山鎮延平路巡察，發現由訴願人公司廢水處理設備放流口末端所排出之乳白色污水有腥臭味道，已影響附近空氣品質，污染水溝影響環境衛生，此有原處分機關108年1月8日稽查工作紀錄及現場照片4張附卷可稽。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98年12月22日環署廢字第0980112231號函釋意旨，「污染行為」係由稽查人員視該行為所造成環境污染之事實予以認定，污染事證明確，原處分機關認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規定，依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以108年02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080001868號函裁處書罰鍰新臺幣6,000元整，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4、 本案訴願人係從事肉品分切程序，廢水經處理後放流至大門右側排水溝，該廠廢水常因腥臭異味屢遭民眾陳情，原處分機已多次派員稽查，對該排放口於排水溝相對位置已清楚熟知，108年1月8日晚上21時30分稽查當時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會同陳情人於竹山鎮延平路沿水溝巡查，於現場之排水溝蓋（即該公司廢水處理設備放流口末端）發現該排放口排出乳白色液體(現場拍照存證)，且帶有腥臭味，稽查當時已屬夜間，大門緊閉，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現場立即致電訴願人，惟訴願人未接電話，原處分機關於隔日再派員進廠告知訴願人，程序上並無欠缺，原處分機關稽查人員依現場事實，本專業知能判定紀錄現場味道及訴願人廠內排放廢水行為並拍照存證，於法所為之處分，揆諸前開規定及函釋意旨，訴願人所辯顯無理由，原處分應予維持，訴願人其餘之主張，核與訴願決定之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5、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正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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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林 琦 瑜

委員 柯 俊 良

中華民國108年5月21日

縣長  林明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南投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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